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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 

為提供至本校就讀之外國學生友善的校園環境，協助其適應校園生活與融入

在地文化，並為本校學生創造更多語言學習機會與國際化互動經驗，進而拓

展國際視野與國際觀，特訂定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學伴實施要點」（以

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申請資格及服務項目 

(一)申請資格 

1、本校大學部二年級以上之在學學生（含研究生，不含境外交換生）。 

2、英語溝通能力佳或具其他外語能力。 

3、具有積極的態度與服務的熱忱。 

(二)協助項目 

1、協助辦理外國學生抵台接機事宜。 

2、協助外國學生新生入住宿舍、註冊、報到。 

3、協助使用選課系統選課。 

4、校內各項訊息傳遞與聯繫。 

5、提供外國學生日常生活協助與諮詢。 

6、協助辦理外國學生迎新、文化體驗及聯誼活動。 

7、與外國學生進行語言交換。 

8、其他有助外國學生生活與學業適應之事宜。 

三、服務對象與指派方式 

(一)服務對象 

1、本校外國學位生（含學士班、碩士班及博士班）。 

2、本校外國短期研修交流學生。 

(二)指派方式：外國學生入學之第一學期，由國際及兩岸事務處（以下簡稱

國際處）主動安排國際學伴；第二學期開始由外國學生依需求申請。 

四、申請期程與方式 



(一)國際學伴之甄選作業於每年 4 月、11 月各辦理一次，甄選方式以書面審

查為主，必要時得安排面試。備審資料含中文歷年成績單、外語檢定證

明及其他有利申請文件。 

(二)通過甄選之學生需配合於下一學期開學前完成國際學伴培訓活動，通過

後方取得正式資格。表現良好者，經國際處審查同意後得留任。 

(三)學伴之配對，由國際處綜合考量語言條件、系所（專業）、海外交流經驗

等因素進行安排。 

五、權利與義務 

(一)權利 

1、國際學伴得免費參加國際處所辦理之學伴見面會、文化體驗活動，以

及相關交流活動。 

2、國際學伴表現優異者每學期由國際處依本校校規申請敘獎。 

3、國際處辦理海外交換、海外志工及其他國際交流活動時，國際學伴之

服務證明與敘獎證明得列為加分項目。 

4、國際學伴每學期由國際處核發服務證明暨感謝狀。 

(二)義務 

1、國際學伴應主動執行本要點所列之服務項目，並參加國際處辦理之服

務說明會、培訓及相關活動。 

2、國際學伴為義務服務性質，不提供獎勵金、工讀金或其他補助。 

3、國際學伴應繳交學伴活動紀錄表與自我評量問卷。 

六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。 

 


